








5.1 资格审查方式：采用资格后审，资格审查不通过的投标文件作废标处理。

5.2 评标办法：本项目评标采用“综合评估法”。

5.3 投标人必须提交 50 万元投标保证金，投标担保须在开标前完成缴纳。

具体操作要求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关指引；请各投标人在投标文件递交

截止时间前按上述金额递交至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到账情况以开标时广州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数据库查询的信息为准。

5.3.1 本项目可接受电子保函，如需可登录广州公共资源网上交易平台在线

办理，具体操作要求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有关指引。

5.3.2 以银行保函方式提交的：银行保函需开具给招标人，银行保函有效期

不少于 90 日历天。

5.3.3 以保证保险方式提交的：保证保险需开具给招标人（受益人也必须是

招标人），开具保证保险的保险费必须由投标人基本账户银行转账汇入保险公司

指定的账户，保证保险有效期不少于 90 日历天。

5.3.4 以银行转账或现金或者支票形式提交的，投标保证金从投标人基本账

户递交，由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代收。具体操作要求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有关指引，递交事宜请自行咨询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请各投标人在投标文

件递交截止时间前按上述金额递交至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到账情况以开标时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据库查询的信息为准。

注：如投标人采用非现金电子化形式递交投标保证金，按广州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发布的《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关于开通电子保函服务功能的通知》操作。

详见：http://ggzy.gz.gov.cn/zxgg/822128.jhtml。

5.4 投标人拟派本工程的人员及资料必须真实，如发现有虚假，招标人将取

消投标资格或中标资格，投标保证金不予退回，并提交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依

规处理。

5.5 按照《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注册建造师不得同时在两个及两个以上

的建设工程项目上担任施工单位项目负责人，如发现拟派本工程项目负责人已在

其他在建项目担任项目负责人则取消其或中标资格。

5.6 本工程实行网上电子投标，网上开评标。投标人应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并办理 CA 证书和电子签章，办理完成后方可进行投标








